
铁道部韶山１、韶山３型电力机车段修规程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铁机（１９９１）１６６号） 

第一章 总则 

 

 

  为了搞好电力机车段修工作，提高修车质量，确保铁路运输需要，特制定本规程。 

  电力机务段干部和职工必须树立为运输服务的思想，贯彻“质量第一”和“修养并重，预防为主”的

方针，在段修工作中加强管理，严格纪律，按照本规程和其它有关规定对机车进行检修。在确保段修质量

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切实保证安全，努力提高机车完好率，为铁路运输提供质量良好的牵引动

力。 

  机车段修的各级机构和干部要加强对机车检修工作的领导，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联

系实际，讲求实效，抓好各项基础工作。按照“长交路，轮乘制”的要求和“专业化，集中修”的原则组

织生产，加强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严密而协调的生产秩序，依靠技术进步提高

检修工艺水平，注意数据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不断提高机车段修的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 

  电力机务段必须坚持质量检验制度，积极配合铁路局驻段验收员做好验收工作，并充分发挥工人在检

修中的自检、互检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专检作用。 

  本规程的限度表与规程条文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段修中凡遇到超出本规程基本技术规定范

围的检修作业时，可参照产品图纸、设计资料、大修规程及其它有关技术文件处理。对碎修和临修机车的

技术要求，应按有关规定达到运用状态。 

  本规程是段修机车验收的依据。遇有问题时，按《铁路机车验收规则》中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段修工作管理 

修程和周期 

  第１条 电力机车应根据其构造特点、运用条件、实际技术状态和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经验来

确定其检修修程和周期，以保证机车安全可靠地运用。 

  一、修程 

  分为大修、中修、小修、辅修四级，其中中修、小修和辅修为段修修程。 

  大修：恢复性全面修理； 

  中修：更换主要部件为主的完善性全面修理； 

  小修：主要对制动系统、部分辅助机组、高压和低压电器、保护装置及机械部件等进行针对性修理； 

  辅修：全面检查并进行必要的修理。 

  二、周期（公里或期限） 

  各级修程的周期，应按非经该修程不足以恢复其基本技术状态的机车零部件在两次修程间保证安全运

用的最短期限确定。根据当前机车技术状态及生产技术水平，检修周期规定如下： 



  客、货运本务机车： 

  大修：１６０～２００万公里； 

  中修：４０～５０万公里； 

  小修：８～１０万公里； 

  辅修：１～３万公里。 

  补机和小运转机车： 

  大修：不少于１５年； 

  中修：不少于３年； 

  小修：不少于６个月； 

  辅修：不少于１个月。 

  中修周期包括新造或大修至中修、中修至中修和中修至大修间的公里或期限。 

  由于机车担当的客、货运输任务不同，各地运用条件差异也较大，各铁路局应根据本规程要求，结合

具体情况，制定本局电力机车各级修程的周期，并报铁道部核备。一般情况下客运机车和在坡度不大且起

伏线路上运行的货运机车应取上限，在山区、困难区段运行的货运机车取下限。检修周期确定后，在日常

掌握中，小修公里或期限允许伸缩２０％；个别机车的中修公里或期限需要延长或缩短时，根据机车实际

状态由机务段鉴定，报铁路局审批；个别机车的大修公里或期限需要延长或缩短时，经机务段鉴定，由铁

路局审查，报铁道部（机务局）批准。 

  经铁路局批准，机务段可进行修制改革，试行其它修制，但其检修的基本技术规定，仍应执行本规

程。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第２条 电力机车段修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铁道部：对全路机车检修工作统一规划，综合平衡，调查研究，督促检查，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组

织制定和修改机车检修有关规章；审批机车大修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   

  铁路局：对全局机车检修工作综合平衡，督促检查，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贯彻执行铁道部有关规

章、命令；组织制定和修改本局有关机车检修细则和办法、机车中修范围、探伤范围、验收范围、配件互

换范围及定量、主要部件检修工艺、编制机车大修计划；审批机车中修计划、小修范围和限度。 

  铁路分局：贯彻执行部、局有关规章、命令；组织编制机车小修范围、限度、工艺及辅修范围；督促

检查本分局管内各机务段的机车检修工作，坚持按计划修车。 

  机务段：贯彻执行部、局、分局有关的规章、命令；制定机车和主要部件的技术作业网络图和有关制

度；编制机车检修计划，全面完成段修任务。 

检修车间 

  第３条 机务段检修车间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贯彻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命令；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抓好机车检修质量、检修时间、劳

动生产率、配件材料及能源消耗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二、贯彻执行按固定机车的综合性包修负责制或按机车主要部分的专业性包修负责制，并根据检修任

务的需要设立相应的班组，加强对生产班组的管理。 

  三、在段修过程中，严格执行“四按”、“三化”、记名检修，不断提高机车检修工作的程序化、文

明化、机械化程度，建立健全各种修程的检修台帐和记录，把记名检修落实到班组管理和岗位责任制中

去。 

  四、建立健全会议制度，及时指挥生产。检修主任（或副主任）要按时主持召开各种检修会议，传达

上级命令，确定超修范围，检查生产进度，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并按照机车检修评定标准，对每台机

车的检修工作进行总结和评定。 

  五、切实抓好机车检修、配件修复、段制品生产等项调度工作，保证机车中、小修和大型互换配件检

修按作业网络图进行，实现均衡生产。 

  六、根据段定的职工培训计划，按生产班组的不同专业，有计划地组织检修人员学习技术、业务，不

断提高其技术和管理水平。 

  七、加强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坚持安全生产制度，及时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的经验，确保人身和设

备的安全。 

检修计划 

  第４条 电力机车检修应按计划均衡地进行。检修计划由机务段技术室负责会同检修、运用车间，根

据机车的实际技术状态、走行公里或期限，以及检修、运用车间的生产安排进行编制。机务段长应定期检

查检修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小、辅修计划 

  机车小、辅修月度或旬（周）计划应在月或旬（周）开始前３～５天提出，经机务段长批准，报铁路

分局后执行。运用车间要于机车小、辅修开工４８小时前填好“机统—２８”，并于２４小时前交检修车

间。 

  二、中修计划 

  机务段在每年７月１０日前编制出次年分季的年度中修计划并报铁路局，铁路局平衡汇总后报铁道部

备案。机务段每半年向铁路局报分月的中修计划，上半年的于年前１０月１０日前报出，下半年的于当年

４月１０日前报出。铁路局审查、平衡批准后，于半年度开始前３０天下达到承修段，并通知委修段。委

修段于月度开始前２５天将中修机车不良状态书寄给承修段。承修段于每月开始前１０天编制出中修施工

月计划，报铁路局并通知委修段。 

检修范围 

  第５条 机车各级修程必须有科学的检修范围，并认真贯彻执行。 

  小、辅修范围由机务段编制，报铁路局备案；中修范围由铁路局编制，报铁道部备案。中、小、辅修

范围应由编制单位根据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定期组织修订。 

  机车中、小、辅修范围编制的依据： 

  一、中、小、辅修周期； 



  二、各机组、部件的技术要求： 

  三、机车状态的变化规律。 

  检修范围应保证： 

  一、机车不发生因范围不恰当而造成的机破、临修； 

  二、机车不发生因范围不恰当而造成的超范围修。 

检修工艺 

  第６条 为了提高机车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有合理的、先进的检修工艺（包括车上检修工艺及部

件检修工艺）。 

  铁路局组织编制主要机组和部件的检修工艺，并报铁道部备案；机务段编中修车上作业项目及工艺，

小修车上检修工艺，以及小部件检修及其它作业的检修工艺或工艺卡片，并报铁路局备案。 

  第７条 编制、贯彻检修工艺的基本要求： 

  一、检修工艺应符合本规程的基本技术规定、限度以及国标、部标、图纸、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力

求简明实用，通俗易懂，操作简便、安全。检修工艺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质量标准，解体、清洗、检查、

修理、组装、试验的基本方法，所用的专用工具、量具、设备和材料等。 

  二、检修人员必须熟知自己所从事作业的工艺，并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检修工作。工艺装备、工具

和量具须定期校验、维修，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三、要定期检查与分析工艺执行情况，注意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各项工

艺，使之达到合理、科学、先进的要求。 

配件互换 配件生产 

  第８条 配件互换是提高检修质量，缩短检修时间，组织均衡生产的有效措施。配件互换及配件生产

的基本要求为： 

  一、机务段要执行铁路局下达或批准的配件定期互换和非定期互换范围。配件定期互换应纳入机车

中、小修范围。 

  二、根据少占用国家资金的原则，机务段应按铁路局下达或批准的定量在检修车间配备定期互换和非

定期互换配件，并建立互换配件的管理制度。良好互换配件保有量应符合规定要求。互换配件报废时，由

机务段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并办理报废手续，经批准后要及时申请补充。 

  三、铁路局应根据部定配件生产供应范围积极组织配件生产，产品质量须符合国标、部标、图纸及有

关技术条件要求，并逐步向专业化、集中生产的方向发展。 

  四、机务段要根据互换配件修复周期，良好配件保有量、段制品生产范围，认真组织配件的修复和生

产，并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铁路局应按照专业化、集中修的原则组织、安排大型配件在局内、外的修理工作。 

技术管理 



  第９条 机务段必须贯彻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负责制，在机车检修工作中要切实加强技术管理，执

行有关技术规定，严肃技术纪律。 

  一、要贯彻落实各项技术规章；掌握机车及主要部件状态，编制检修计划；制定技术组织措施；搞好

计量工作，对工、卡、量具及计量仪表加强管理，按期检验；开展技术革新和机车技术改造；推广全面质

量管理；总结、交流、推广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机车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 

  二、要按时做好机车履历簿和检修台帐的填写及其它技术资料的积累，并妥为保管。对有关数据要定

期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为提高机车检修质量提供依据。 

  三、要建立健全机车检修工作分析制度。年、季、月度定期分析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检修任务和各项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机车质量、技术安全以及有关技术组织措施的执行情况。 

  机务段应将上述各项分析情况每季汇总归纳，并经段长审查后于季度以后１０日内报铁路局、分局。

铁路局进行综合分析后于１月末提出上年度的检修工作总结报铁道部。 

  四、在检修工作全过程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对机车检修作业过程、机破、临修、碎修、超范围修、

返工修等进行定期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展ＱＣ活动，提出改善措施，以不断提高检修的工作质量和

产品质量。 

  五、机车检修工作要充分发挥技术室的作用，做好检修计划、检修工艺、技术革新、综合分析、技术

资料等以及机车各部（主变压器、牵引电动机、辅助机组、电器及电线路、蓄电池、电子装置、制动、机

械、轮对、仪表）的技术管理工作。 

其它 

  第１０条 跨局、段的中修机车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计划）规定的日期回送入段。回送机车应符合运

用状态，所有零、部件不得拆换。机车履历簿和补充技术资料等须在机车入段时一并交给承修段。 

  参加中修的机车乘务员要在开工前向驻段验收室报到，当好验收员的助手，并完成铁路局规定范围的

作业。交车后，由承修段会同驻段验收室对机车保养状态和乘务员在中修期间的表现作出书面鉴定，连同

考勤表一起寄送所属机务段。 

  中修机车交车后，应在铁路局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承修段。承修段要将填写齐全的机车履历簿及验收记

录交给接车人员签收后带回。 

  第１１条 机车经中修后，在正常运用和保养维修的情况下，承修段应按规定的范围保证规定的使用

期限，其范围和保证期由各铁路局制定。 

  中修机车如因质量不良不能实现规定的保证期限时，由驻段验收室判明责任，如委修段能够修理时，

要尽量代修，材料费由责任者负担，必要时也可由承修段派人或返回承修段修理。 

第三章 基本技术规定 

牵引电动机 

  第１２条 机座、端盖、轴承检修要求： 

  一、机座无裂纹、无漏油，风道及检查孔盖严密。电机铭牌完好、清晰。 



  二、接线盒完好，固定可靠，绝缘子及接线板清洁，绝缘套无松动、裂损。外接电缆夹板完好，电缆

无与其它机件相摩擦现象。盖板完整，螺栓齐全、紧固。 

  三、端盖无裂纹。端盖与机座、轴承室与轴承外圈的配合尺寸符合限度规定。轴承盖、封环无损坏、

变形。均压孔畅通，无油垢。油管、油堵、防护网完好，油道畅通。 

  四、轴承滚道及滚柱不得有裂纹、剥离、碾堆、麻面及过热；保持架完好；铆钉齐全，无折损及松

动。齿轮箱油不得经由轴承室窜入电机内。 

  五、更换轴承时，轴承自由状态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第１３条 磁极检修要求： 

  一、铁心密贴机座，固定可靠。铁心与机座端面的垂直度、主极尖之间距离的相互偏差、主极尖与换

向极之间距离的相互偏差及换向极第二气隙符合限度规定。 

  二、绕组清洁，无松动及变形，外包绝缘完好。补偿绕组槽楔无松动及裂纹。线圈的联线及引出线要

固定可靠，对机座及引线孔的距离符合限度规定；接线端子平整、搪锡完好，接头无过热及断裂，对机座

的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对中修电机的磁极线圈必须进行耐压试验及冷态直流电阻测量；

对磁极联线及引出线的连接状况进行检测。 

  三、磁极线圈更换时应保证极性正确。 

  四、中修时定子各部进行清洗、烘干和喷漆处理。 

  第１４条 刷架检修要求： 

  一、刷杆及绝缘套管清洁，无裂损、松动及灼痕。 

  二、刷盒裂纹、烧损或压指支承轴磨耗时允许焊修。修复后的刷盒方孔表面粗糙度Ｒａ应不低于

１．６μｍ，两长边的平行度符合限度规定。压指与弹簧无断裂或疲劳现象。 

  三、刷架圈定位装置完好。 

  四、刷架联线无断裂，绝缘良好；中修时刷漆、烘干。 

  五、电刷无裂纹，刷辫无过热及松脱，电刷接触面积缺损及刷辫折损不得超限，电刷长度、电刷与刷

盒的间隙、电刷压力符合限度规定。 

  六、刷架对地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并须经耐压试验合格后方可组装。 

  第１５条 电枢检修要求： 

  一、电枢绕组端部及换向器前端外包绝缘清洁、完好，不得有缝隙。平衡块及换向器螺栓无裂损或松

弛。 

  二、电枢槽楔无裂纹、缺损和松动。无纬带完好，无松动、剥层、损伤、轴向裂纹及放电痕迹。不允

许有大于宽１ｍｍ深１ｍｍ的周向裂纹。重新绑扎无纬带时应符合技术要求。 

  三、换向器表面光洁，无拉伤，其直径、跳动量、磨耗量、凸片高度不得超限；云母槽内无污垢，槽

壁无残存云母，下刻深度及倒角符合限度规定；表面镟修的粗糙度Ｒａ应不低于１．６μｍ，退刀槽深度

与宽度符合限度规定。 

  换向器升高片开焊的电机不得继续运用。 

  四、电枢转轴不得有裂纹，其配合面允许有不超过表面积１５％的轻微拉伤，轴端锥面跳动量不得超

限。 



  五、封环无损伤、变形及松动。轴承内圈工作面不得有剥离、碾堆、裂纹、麻面及过热。装轴承内圈

时加热温度不得超过１４０℃，轴承内圈与转轴配合的过盈量或接触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六、电枢对地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中修电机的电枢应进行清洗、烘干及表面喷漆处理。用ＴＹ型

绝缘检测仪进行绝缘检测，当不能确切判断绝缘状态时，应进行５０Ｈｚ交流耐压试验；用ＴＡ型匝间耐

压检测仪进行匝间耐压试验；用ＴＺ型接触电阻检测仪测换向器片间电阻，其值与平均值之差，锡焊的不

大于平均值的１０％，氩弧焊的不大于平均值的５％。 

  七、平衡块脱落或窜动、空转试验中电机振动过大、重新浸漆及重新绑扎无纬带的电枢均应进行动平

衡试验。 

  八、第二次中修时电枢须做清洗、烘干和浸漆处理。 

  第１６条 电机组装要求： 

  一、电机内外清洁，标记正确、清晰。电机附件齐全、完整，紧固不得松动，防缓件作用良好。 

  二、电枢转动灵活，封环无摩擦，轴承组装间隙及电枢轴向窜动量符合限度规定。 

  三、刷架圈能灵活转动，并定位可靠。相邻刷握电刷中线在换向器圆周上的距离偏差不得超限。 

  四、同一电机必须使用同一牌号的电刷；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面积、刷盒底面与换向器表面距离及平

行度符合限度规定。当电枢窜动时，必须保证电刷全部在换向器工作面上。 

  五、主极气隙、换向极气隙及补偿绕组端部与电枢间的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六、小齿轮的检修按第８８条的规定办理。 

  小齿轮与轴的接触面积、小齿轮装入量及小齿轮内台阶对轴端的凸出量符合限度规定。 

  七、补偿绕组端箍绑扎牢固。 

  八、引弧装置螺栓灼伤变形者更新，间隙符合限度。 

  第１７条 牵引电动机组装后的试验要求： 

  一、在最高转速下正、反向各运行３０ｍｉｎ，观察空载电流及电机振动情况。轴承运行应平稳、轻

快、无异音及甩油，最高温升不超过５５℃。 

  二、对更换过电枢、刷架或变动过刷握、磁极位置以及在运用中换向不良的电机，应进行电刷中性位

的测量和调整。 

  三、电枢重新绑孔无纬带或经过处理凸片的电机，应以最高转速的１．２５倍超速试验２ｍｉｎ，试

验后无任何足以影响电机正常运行的损伤。 

辅助机组 

  第１８条 机座、端盖、轴承检修要求： 

  一、机座、端盖无裂纹、变形。油管、油堵齐全、畅通。 

  二、接线板清洁、无裂损，接线柱间无松动、滑扣及歪斜。接线柱间及对地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三、轴承转动灵活、均匀、无异音，滚珠（柱）与滚道无裂纹、剥离、麻面、锈蚀及碾堆现象，保持

架完好。 

  四、轴承内、外圈分别与轴、孔的配合及端盖与机座的配合不得松旷。松旷时不得以滚花或加垫处

理。重新安装时，其配合尺寸应符合有关规定。 

  第１９条 定子检修要求： 



  一、定子铁心不得松动、位移；槽楔无裂纹与松动。直流电机铁心应密贴机座，各主极尖之间距离相

互偏差不得超限。 

  二、绕组清洁，无松动，绝缘良好。引线固定可靠，折损面积不得超限。接线端子平整完好。 

  三、定子绕组对地及相间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符合限度规定。电机在二次中修时，其定子应进行清

洗、浸漆处理。 

  第２０条 转子检修要求： 

  一、转子铁心与轴不得有松动、位移，导条及端环不得断裂，自冷风扇完好，平衡块无松动。 

  二、转轴配合面光洁，损伤超限或与轴承配合松动时，允许修复，但不得焊修、嵌套。 

  三、容量为１０ｋＷ及以上的交流电机运转时振动过大者，应对转子进行动平衡试验；不足１０ｋＷ

的小电机转子可只做静平衡检查。 

  四、直流电机电枢检修还有如下要求： 

  １．电枢绕组端部绝缘清洁、完好，绑线不得拉伤、松动。槽楔无裂纹、缺损及松动。绕组对地绝缘

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２．换向器表面光洁，无拉伤，其直径、磨耗量及跳动量不得超限。云母槽内无污垢，下刻度深度及

倒角符合限度规定。表面镟修的粗糙度Ｒａ不低于１．６μｍ。 

  ３．换向器片间不得有短路、断路，升高片无开焊。对换向不良或有甩锡开焊现象的电枢及更换绕组

的电枢应进行片间电压测量，其片间电压值与平均值之差不得超过平均值的±５％。 

  第２１条 直流电机刷架检修要求： 

  一、刷架各部清洁，无裂损，刷盒压指及弹簧无断裂或疲劳现象。刷架联线绝缘良好，导电截面的缺

损不得超限。 

  二、电刷无裂纹，刷辫无过热及松脱，电刷接触面积缺损及刷辫折损不得超限，电刷长度、电刷压

力、电刷与刷盒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第２２条 辅助机械检修要求： 

  一、风叶、泵轮、联轴器等无变形及裂损，与轴配合良好。键与键槽不得有变形及严重损伤。键与键

槽配合符合限度规定。 

  二、牵引通风机风叶歪扭量不得超限，电机运转振动过大时应进行动平衡试验。 

  三、伺服电机联轴器圆盘间隙及打滑力矩符合限度规定。 

  四、风筒及油泵密封垫齐全、完好。油泵过滤网清洁，无损伤。 

  第２３条 辅助机组组装要求： 

  一、电机内外清洁，标记正确、清晰、附件齐全，各紧固件紧固。接线正确、牢固。 

  二、转子转动灵活，轴伸部分中点的圆周跳动量不得超限。 

  三、电刷按第１６条四项规定办理。电刷中性线位置正确。 

  四、通风机风叶与风筒间隙符合限度规定；牵引通风机风叶跳动量不得超限。 

  第２４条 辅助机组试验要求： 

  一、电机转动灵活，运转平衡，无异音，转子与定子间无摩擦，轴承稳定温升不超过５５℃。 

  二、一般交流电机在三相电源平衡条件下，其空载电流的任一相与三相平均值差不大于１０％，并转

速正常。 



  三、劈相机进行单相空载运行试验，电压、电流正常。 

  四、油泵应在专用试验台上试验，时间不得小于３０ｍｉｎ，油循环良好，各部无漏油现象。 

  五、通风机组作通电试验，应运转平稳，无异音，风叶与风筒不得相擦。 

  六、直流电动机应进行正、反向空转试验，起动过程及空载电流均应正常，其火花应不超过１ １／

４级。 

  电枢重新绑扎绑线的电机，应以１２０％额定转速进行超速试验２ｍｉｎ，电机结构应不发生有害变

形。 

变压器、电抗器及互感器 

  第２５条 主变压器一般检修要求： 

  一、瓷瓶按第３４条的规定办理，并接线牢固，无漏油。 

  二、油路系统各部件、接头无裂损及渗漏现象，油位在规定范围内。吸湿剂应进行烘干。 

  三、变压器油应定期进行耐压试验和化学分析，并按化验有关规定办理。 

  四、绕组冷态直流电阻值与出厂值比较不超过２％。各绕组相互间及对地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第２６条 主变压器在二次中修时进行吊器身检查，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器身在空气中停留时间超过下述规定时应进行烘干处理： 

  干燥天气（即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６５％）——１６ｈ； 

  潮湿天气（即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７５％）——１２ｈ。 

  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或超过７５％时，禁止吊器身检查。 

  二、内部瓷件、夹板、紧固件、联线等不得断裂、开焊及松动。线圈应压紧，绝缘无破损，按地装置

完好。更换之新木夹应经过烘干处理。 

  三、清洗油箱，更换密封胶垫，调整顶盖至铁心顶部距离，确保铁心压装稳定和箱盖的密封。 

  四、变压器支承橡胶锥无变形或老化、裂损。 

  五、更换净油器中硅胶。 

  第２７条 平波电抗器检修要求： 

  一、紧固件齐全，无松动及磨损，接地片完好，铁轭螺杆对地绝缘良好。 

  二、线圈各部清洁，无开焊及断裂。匝间、层间无杂物，间隙均匀，绝缘良好。绝缘套筒及撑条、垫

块无松动、过热和放电痕迹。 

  三、线圈对地绝缘电阻及耐压试验符合限度规定。 

  第２８条 一般变压器、电抗器、电感及互感器检修要求： 

  一、各部清洁，外观完好，接线紧固、正确，标记清晰，铁心及安装螺栓不得松动。 

  二、线圈无短路、断路，外部绝缘无变色及破损，线圈相互间及对地绝缘电阻值符合限度规定。 

  第２９条 原边互感器瓷瓶检修要求： 

  一、瓷瓶按第３４条规定办理。 

  二、瓷瓶半法兰盘及瓷瓶顶盖密封良好，不得漏雨。导电杆装配紧固。 

受电弓 



  第３０条 各连杆机构检修要求： 

  一、底架、框架、杆件、铰链座及扇形板等无弯曲、裂纹；轴、销及套无不正常磨耗；各杆接头无松

动。 

  二、轴承完好，转动灵活；油堵齐全，油路畅通，油润良好；分流线紧固，截面积缺损不得超限。 

  第３１条 滑板及支架检修要求： 

  一、滑板条不得有严重缺损，安装螺丝不得凸出。滑板条应安装牢固，接缝处应平整、密贴。其厚

度、局部磨耗深度及接缝间隙不得超限。 

  二、滑板托及诱导角无裂损、变形。滑板托顶面平整，不得有严重锈蚀，中修时不得锈蚀。诱导角与

滑板条间应平滑过渡，间隙不得超限。 

  三、滑板支架的活动部分在任何高度均能动作灵活。 

  第３２条 弹簧检修要求： 

  一、弹簧无裂损、锈蚀，自由高符合限度规定。 

  二、升弓弹簧的调整螺杆不得滑扣及严重锈蚀，挂链完好。 

  第３３条 风动机构检修要求： 

  一、风缸、鞲鞴、传动杆和缓冲阀无裂纹、变形及拉伤。皮碗无裂损、老化及永久变形。 

  二、风管及接头不得泄漏。 

  第３４条 瓷瓶检修要求： 

  一、瓷瓶光洁，无裂纹，安装牢固。 

  二、表面缺损应进行绝缘处理，缺损面积大于３平方厘米时并须经７５ｋＶ耐压试验。 

  第３５条 外露的铁质零件应除锈、涂漆处理。 

  第３６条 受电弓试验要求： 

  一、在最小升弓风压下，滑板应能顺利上升至最大高度而无呆滞现象，且传动风缸杆无抖动。 

  二、滑板中心须沿其垂直中心线上下灵活移动。滑板在工作高度范围内，横向保持水平，检查滑板水

平度在１２５０ｍｍ工作长度范围内，其高低偏差不得超限。 

  三、滑板下落时，应与两止档同时接触，两止档水平差不得超过５ｍｍ。 

  四、滑板横动量不得超限。 

  五、在工作高度４００～１９００ｍｍ及额定风压５００ｋＰａ下，测量受电弓的静态接触压力及压

力差，应符合限度规定。 

  六、在额定风压５００ｋＰａ下，高度从０～１９００（或从１９００～０）ｍｍ范围内，受电弓的

升降时间应符合限度规定，且缓冲作用良好，对接触网及底座均无有害冲击。 

  七、在最大工作风压６５０ｋＰａ下，风路无泄漏。 

  八、受电弓滑板的中心线与机车车顶的中心线偏差不大于２０ｍｍ。 

主断路器 

  第３７条 灭弧室检修要求： 

  一、动、静触头表面光洁，相互接触线长度、接触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二、动触头动作灵活，复原弹簧完好，弹簧自由高及预压力行程符合限度规定。箍紧弹簧挂钩牢固，



弹力适当。 

  三、静触头不得有开焊，安装位置正确，钼块无松动。 

  四、触头杆应光洁、无变形，销子无松动。 

  第３８条 隔离开关检修要求： 

  一、动、静触头无严重烧痕，厚度符合限度规定。动触头压力弹簧盒状态良好。开关刀杆无裂纹、松

动及变形。 

  二、操纵轴无弯曲及裂纹，组装检查不得松旷。 

  三、法兰盘、轴承及滚动导电部分完好。消除铜珠子及其滚道上的烧痕、斑点。圆锥销不得有裂损和

松动。 

  四、隔离开关动作灵活，接触位置正确。动、静触头中心轴线接触偏差、接触长度、接触电阻、两动

触头的间隙及动、静触头间压力均须符合限度规定。 

  第３９条 瓷瓶检修要求： 

  一、按第３４条的规定办理。 

  二、内孔光洁，与铁件结合牢固。 

  第４０条 非线性电阻检修要求： 

  一、电阻片、接触片无烧痕及损坏，片间接触良好。 

  二、干燥剂无变质。 

  第４１条 控制机构检修要求： 

  一、风缸体、阀体、鞲鞴及传动杆等无裂纹、变形、拉伤及异常磨耗。弹簧无断裂、疲劳现象。密封

圈无裂损、老化及永久变形。 

  二、鞲鞴往复无阻滞现象。风路畅通，阀及阀口密封性能良好。 

  三、通风塞门应定期检查，更换过滤器内滑石粉。 

  四、分、合闸线圈电阻值符合限度规定；接线柱无松动。衔铁动作灵活、无卡滞现象；衔铁与阀杆中

心一致，其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五、联接插件及辅助联锁各部清洁，无裂纹、变形；传动机构作用正确；触头接触良好。 

  第４２条 车顶内外各导线必须联接紧固。接地刀夹及防雨罩完好。底板与车顶结合部密封良好，不

得漏雨。铁质零件表面涂快干漆处理。 

  第４３条 主断路器试验要求： 

  一、在额定控制电压下，４００～９００ｋＰａ动作风压范围内，主断路器均应能正常分、合；在最

大风压９００ｋＰａ时，分、合闸的最小动作电压符合限度规定。 

  二、在额定控制电压、额定工作风压下，主断路器分、合闸时间符合限度规定。 

  三、隔离开关在闭合和打开时缓冲良好。 

  四、在最大风压９００ｋＰａ时，各阀及管路无泄漏。 

调压开关 

  第４４条 分级转换开关与绕组转换开关检修要求： 

  一、主触头无烧痕，弧触头应可靠接触；主、弧触头合金片焊接牢固，其厚度、触头压力、开距及主



动、静触头的接触中心线偏移、接触线长符合限度规定。 

  二、静触头座应完好。动触头支架平直，不得有烧痕、裂纹及变形。滚子转动灵活，各销、孔无过量

磨耗。弹簧无歪曲、疲劳现象。 

  三、凸轮无旷动、裂纹及过量剥落、磨耗，外径符合限度规定。凸轮与滚子接触良好，接触偏移不得

超限。 

  四、绝缘方轴不得有烧痕，修补后须经耐压试验。 

  五、编织线无过热变硬，导电截面缺损不得超限。端头搪锡流失者应进行处理。 

  六、框架、机械联锁、扇形调节片、圆锥销等不得有裂损、松动及过量磨耗。螺栓不得松动。 

  第４５条 传动装置检修要求： 

  一、步进机构的蜗轮不得松动；拨叉与圆柱间间隙不得超限；轴承完好。减速箱应无漏油现象，各转

轴转动灵活无阻滞。 

  二、传动齿轮无裂损，齿顶厚度不小于原形的三分之二。齿轮啮合良好，定位螺丝及销子无松动。 

  三、风缸、鞲鞴无裂纹、变形及拉伤。皮碗无裂损、老化及永久变形。 

  四、弹性联轴器状态良好，配合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第４６条 辅助联锁检修要求： 

  一、胶木支架不得裂损，滚子灵活无偏磨，轴销无松动，导电片完好。 

  二、触头清洁，接触良好，厚度、压力、开距、超程符合限度规定。 

  三、接线正确、紧固。 

  第４７条 调压开关试验要求： 

  一、进退级时各支架动作灵活，机械联锁和电气联锁作用正确、可靠。 

  二、传动风缸及电空阀不得漏风，风动机构最小动作风压符合限度规定。 

  三、主、辅触头的开闭顺序，主触头的开闭角度及在额定控制电压与额定风压下的进退级时间等符合

技术要求及限度规定，且无过位、卡位现象。 

  四、位置指示器发送机状态良好，工作正常。 

  五、调压开关的绝缘电阻及耐压试验符合限度规定。 

  六、ＴＫＴ３型调压开关主、联锁触头的开闭动作应符合规定的逻辑关系。 

主硅整流柜及过渡硅整流柜 

  第４８条 硅元件检修要求： 

  一、产品型号符合图纸要求，不同厂家的产品不能混装。串联在一个支路内的各元件的等级差，不许

超过一级（０．０２Ｖ）。 

  二、整流管的反向重复峰值电压和反向平均电流，晶闸管的正、反向重复峰值电压和门极电流，都应

符合限度规定。 

  三、晶闸管触发脉冲装置的试验应符合限度规定。强触发装置脉冲输出符合有关要求。 

  四、瓷瓶应清洁、完整；门极引线连接牢固，绝缘完好。 

  五、散热器清洁，无变形、损伤；压装螺栓无松动、变形。 

  六、元件与散热器重新压装工作，必须有符合要求的设备，按图纸的要求进行。 



  第４９条 绝缘件完整，无烧损，表面清洁。脉冲变压器、电阻器、电容器、熔断器等分别按第２

８、６９、７０、７１条的规定办理。 

  第５０条 硅整流柜的试验要求： 

  一、硅整流柜重新组装后必须进行均压、均流试验，其均压、均流系数符合限度规定。 

  二、硅整流柜的绝缘电阻及耐压试验符合限度规定。 

电子控制柜及其它电子装置 

  第５１条 插件检修要求： 

  一、印刷电路板清洁，不得有过热及金属箔脱离现象。元件焊点牢固、光滑，不得有虚焊和短路。 

  二、插销弹簧片状态良好，拔出、插入灵活可靠。 

  三、铭牌、线号完整、清晰；指示灯显示正常。 

  四、更换元件后测试应符合有关技术要求。不得使用腐蚀性焊剂。 

  第５２条 屏柜检修要求： 

  一、线束与铜排整洁，线号清晰齐全，不得有短路、过热现象，接线端子完好。 

  二、电源变压器、交流稳压变压器、滤波电感的检修符合第２８条规定。 

  三、箱体面板及骨架完好，无变形；紧固件及附件齐全，作用良好。 

  四、仪表、转换开关、刀开关、扳钮开关、自动开关、信号灯、电阻器、电容器、熔断器的检修，分

别符合第８２、７３、７４、６９、７０、７１条的规定。 

  第５３条 屏柜试验要求： 

  一、按工厂规定的试验程序对电子控制柜的全部插件逐个进行性能试验，各测点的通断状态和电位值

应符合规定。 

  二、对控制电源部分的晶闸管与二极管进行特性测试并符合有关规定。 

  三、测试１１０Ｖ控制电源，仪表照明电源、数码管电源输出电压，应符合有关规定。 

  四、对辅机保护装置（包括劈相机起动继电器、轮缘喷油器控制板、电子时间继电器），按规定的试

验程序，逐步进行性能试验，符合有关规定。 

位置转换开关 

  第５４条 转鼓及方轴检修要求： 

  一、触头表面状态良好，消除触头烧痕。动、静触头接触位置正确。触头厚度、压力、超程及接触线

长度符合限度规定。 

  二、绝缘板无烧痕及过热变质。辫线折损面积不得超过原形的１０％。 

  三、板后接线正确、牢固，标记清晰。 

  四、鼓形转换开关的动触片及胶木座不得松动，转鼓外径符合限度规定。 

  第５５条 传动风缸检修要求： 

  按第４５条三项的规定办理。 

  第５６条 辅助联锁检修要求： 



  一、触头无烧痕，无松动；接触良好，压力适当，超程符合限度规定。 

  二、安装板及胶木件无裂损。弹簧无断裂。联锁推杆动作灵活。 

  第５７条 位置转换开关试验要求： 

  一、在最小工作风压４００ｋＰａ下，转换开关动作正常，转动灵活，无阻滞现象。在最大工作风压

６５０ｋＰａ下，管路、风缸及电空阀无泄漏。 

  二、辅助联锁到位时，应确保触头超程符合限度规定，同时不可将辅助联锁压死。 

  三、绝缘电阻及耐压试验符合限度规定。 

司机控制器、电空制动控制器 

  第５８条 司机控制器与电空制动控制器检修要求： 

  一、触指及圆鼓清洁，接触良好。胶木件及导电片无断裂。触头压力、开距、超程均应符合限度规

定。圆鼓磨耗深度不得超限。触指厚度不得小于原形的三分之二。 

  二、机械机构各部无裂损、松旷及异常磨耗。各穿销配合良好、定位螺丝不得松动；弹簧无断裂及永

久变形。标牌完好、清晰。 

  三、电位器电阻值符合限度规定，滑动触头动作灵活，接触良好。绕线型电位器电阻丝的局部磨耗、

损伤不得超过原截面的二分之一。合成膜电位器中修时更新。 

  四、ＴＫＳ６型司机控制器的凸轮应组装正确，推杆、滚轮及轴无断裂，作用灵活。反力弹簧压力正

常，滚轮与凸轮接触偏差不得大于四分之一。 

  第５９条 司机控制器与电空制动控制器动作性能要求： 

  一、机械联锁作用正确，锁闭可靠。各手柄操作灵活、正确，无旷动，不过位，在规定位置才能取出

或插入。 

  二、触头应按闭合表顺序开闭。触指在闭合位时，其弹簧不得压死。 

  三、触头对地的绝缘电阻符合限度规定。 

电空接触器 

  第６０条 触头系统检修要求： 

  一、各部清洁，绝缘件不得有裂纹、烧痕及松动；触头压力弹簧无裂损及疲劳现象。 

  二、消除触头上的铜瘤。触头压力、开距、超程、厚度及接触线长度符合限度规定；动、静触头左右

接触偏差不得超限。 

  三、辅助触头厚度不得小于原形的三分之一，接触良好，有适当压力及超程。 

  第６１条 灭弧装置检修要求： 

  一、灭弧罩不得有裂纹及严重缺损，壁板厚度不小于原形的二分之一。 

  二、灭弧线圈安装牢固，不得有短路、断路及裂纹。 

  三、灭弧角清洁，不得有裂损、变形及铜瘤，不得与灭弧室壁相碰。 

  第６２条 风动机构检修要求： 

  一、按第４５条三项的规定办理。 



  二、弹簧无断裂及疲劳现象。 

  第６３条 电空接触器动作性能要求： 

  一、在最大工作风压６５０ｋＰａ和最小工作风压４００ｋＰａ下，均应能可靠工作，不得有卡滞现

象。辅助联锁触头接触良好，风缸、电空阀及管路不得有泄漏。 

  二、主触头对地绝缘电阻值应符合限度要求。 

一般电器及电线路 

  第６４条 电磁接触器检修要求： 

  一、各部清洁，安装、接线牢固，触头接触良好。触桥不得有过热变形。触头无熔瘤、裂纹，其厚

度、压力、开距、超程符合限度规定。 

  二、电磁机构良好，线圈无短路、断路。衔铁支持稳固，动作灵活。非磁性垫片不得松动。铁心吸合

面平整，无污垢；Ｅ型铁心应保证有适当的去磁气隙。 

  三、杠杆、底座及弹簧盒完好，无裂损；弹簧无断裂及疲劳现象；销子无过量磨耗。铁心及衔铁的缓

冲部件状态良好。 

  四、灭弧罩无裂纹及严重缺损，灭弧栅齐全、清洁、完整。灭弧线圈安装牢固，不得有裂纹、短路及

断路。灭弧角清洁，不得裂损、变形及有铜瘤，不得与灭弧罩相碰。 

  第６５条 电磁接触器的动作性能要求： 

  一、动作灵活，无卡滞现象，衔铁释放时无严重回弹现象。在最小工作电压７７Ｖ下能可靠动作。 

  二、三相触头通断一致。 

  第６６条 电空阀检修及动作性能要求： 

  一、各部清洁，无裂损。线圈无松动、短路及断路。阀块橡胶元件无老化、变形及松动。未通电时，

衔铁气隙及阀杆行程符合限度规定。 

  二、在最大工作风压６５０ｋＰａ、最小工作风压４００ｋＰａ及最小工作电压７７Ｖ下均能可靠动

作，无卡滞、泄漏现象。 

  第６７条 继电器检修要求： 

  一、触头无变形、过热及烧痕，开距、超程符合限度规定，接触良好。 

  二、电磁继电器的线圈无松动、短路及断路。衔铁动作灵活。 

  三、油流继电器、风速继电器的叶片不得有裂纹、缺损及变形。 

  四、轴、销、杆件无裂纹、变形及过量磨耗。弹簧无歪曲、疲劳现象，安装正确。板座及支承件完

好，无裂损。 

  五、继电器各部清洁，接线正确、紧固，安装牢固。 

  第６８条 继电器动作性能要求： 

  一、继电器动作灵活、可靠，整定值正确，各联锁开闭良好。 

  二、整定值调整处加漆封。 

  第６９条 电阻器检修要求： 

  一、带状电阻无变形、裂纹、短路、断路、接头，抽头焊接牢固，其断面的缺损不得超过原形的１

０％。 



  二、绕线电阻无短路、断路，绕线管无破损，管形电阻珐琅有过热变色及剥离超过１０％者更新。 

  三、可调电阻的活动抽头接触可靠，固定牢固。 

  四、制动电阻柜密封良好，制动电阻带对地绝缘电阻值符合限度规定。 

  五、固定分路电阻、磁场削弱电阻、劈相机起动电阻、司机室取暖电炉的对地绝缘电阻值符合限度规

定。 

  六、更新电阻元件时，其电阻值允差不得超限。 

  七、绝缘瓷件齐全，无断裂；局部缺损不应影响绝缘性能，且不得超过原断面的五分之一。接线及安

装螺丝不得松动。 

  第７０条 电容器检修要求： 

  一、电容器内部无短路、断路；外壳无变形、裂纹，介质无流失；绝缘瓷件清洁、完好；接线良好。 

  二、充油电力电容器无漏油及箱体膨胀现象。 

  第７１条 熔断器检修要求： 

  一、熔体型号、容量符合技术要求。 

  二、熔断器及座（或夹片）完好，接触紧密无松动。快速熔断器的熔体标志完好，便于查看。 

  第７２条 避雷器各部清洁、完整，调整值符合限度规定。 

  第７３条 开关检修要求： 

  一、各按钮、按键、转换开关绝缘件无破裂、烧损，安装牢固，外壳完好，接线及弹簧状态良好。 

  二、各触头、触指清洁，无烧痕、断裂及变形，其烧蚀不超过原形的三分之一。触指压力正常。 

  三、刀开关的刀片与刀夹光洁，刀片的缺损宽度不大于原形的十分之一，缺损厚度不大于原形的三分

之一。 

  动刀片的紧固压力适当，转动自如。动刀片与静刀片或刀夹接触良好，其接触线（或面）长度应在８

０％以上，夹力正常。手柄不得松动。 

  第７４条 开关的动作性能要求： 

  一、动作灵活，位置正确，自复、定位及联锁机构作用良好，通断作用可靠。 

  二、自动开关整定值符合技术要求。 

  第７５条 插头、插座及端子排检修要求： 

  一、各种插头、插座及端子排清洁、完整，无烧伤；导线焊接良好，接线紧固。 

  二、插接牢靠，簧片的夹紧力（或张力）正常，定位及锁扣机构作用可靠。 

  三、绝缘良好，对地绝缘电阻及插头、座各芯间的绝缘电阻不得小于１０ΜΩ。 

  第７６条 电线路检修要求： 

  一、绝缘导线清洁，无过热烧损、绝缘老化、油浸变质。线芯或编织线断股不得超过原形的１０％，

端部搪锡良好。单股线芯不得有裂纹。 

  二、铜排平直、光洁，无裂纹，局部缺损面积不得超过原截面的５％。连接处密贴。搪锡面良好。铜

排间及对地距离符合有关规定。 

  三、车顶导电杆应无锈蚀、裂纹，连接紧固，接触良好。瓷瓶检修按第３４条的规定办理。 

  四、线道、线盒内清洁、干燥。线束、铜排及导线的固定点牢固，线卡、瓷件等完好。布线整齐、美



观、牢固，连接良好。线束穿过隔板、护板处的防护装置完好。 

  五、各线号及机车部件代号齐全、清洁，排列整齐，便于查看。 

蓄电池 

  第７７条 蓄电池检修要求： 

  一、蓄电池表面清洁，不得残留电解液或其它杂物，不得漏液。气塞及绝缘件良好。 

  二、联接线无烧伤及绝缘腐蚀、老化、剥落现象。联接螺帽紧固。电槽的漆层及联接板的镀层完整。

蓄电池单节间及对地绝缘良好。 

  三、电解液化验符合技术要求，液面高出极板１５～２０ｍｍ。 

  四、单节蓄电池的电压应达到１．２Ｖ以上，电解液密度为１．２０±０．０２，蓄电池的容量检验

须达到额定容量的６０％以上。蓄电池的充放电标准及程序必须符合技术要求。 

信号及照明 

  第７８条 各照明灯、信号灯的灯具及附件完整、齐全，接线及安装牢固；光照良好，显示正确；车

体外部的灯具密封良好。 

  第７９条 前照灯反射镜不得污损，聚焦良好，照射方向正确，保证足够的照明距离。触发装置作用

良好、可靠，时间继电器按第６７、６８条的规定办理。 

  第８０条 三项设备作用良好、可靠，符合有关技术规定。 

仪表 

  第８１条 机车压力表、电气仪表、速度表、温度表定期按计量管理部门的规定，结合修程进行校

验。 

  第８２条 仪表检修要求： 

  一、外壳、玻璃要完整、严密、刻度及字迹清晰，照明良好。 

  二、指针在全量程范围内不得有摩擦及阻滞现象。 

  三、电气仪表误差不得超过本身精度等级允许的范围。 

  四、各风表允许误差为±２０ｋＰａ，机车两端允许误差为±２０ｋＰａ。 

  五、速度表显示正确，传动装置方轴不得松旷或卡滞，传动齿轮、测速发电机状态良好。 

  六、各风表及电气仪表校验后须有到验日期、段名的标记，并加铅封或漆封。 

  第８３条 位置指示器检修要求： 

  一、各部件清洁、完好，无松动，接线正确。电刷与滑环接触良好，压力适当。 

  二、测量电枢绕组每两相的电阻，每两相电阻的差值以及电机绕组对地绝缘电阻值均符合规定。 

  三、电机转动灵活，无异音，轴向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四、位置指示器必须协同调压开关自整角发送机联合试验，各位置指示正确，性能良好，无卡位、跳

位及摆动现象。 



转向架 

  第８４条 轮对检修要求： 

  一、轮箍不得松缓，标记清晰。轮箍宽度、轮箍厚度、轮缘厚度符合限度规定，轮箍踏面的磨耗深

度、擦伤、缺陷及轮缘的垂直磨耗均不得超限。轮箍禁止焊修。 

  二、轮箍不得有横向裂纹。侧面的圆周向裂纹可用半圆铲铲除，内外侧铲沟深度不得超限。轮缘部位

不得有铲沟。同一断面上的铲沟不得超过两处。 

  三、在一个辐条及其两边的轮辋上同时有裂纹，或在相邻两辐条间的轮辋上有两处裂纹时禁止焊修。 

  四、抱轴颈和轴身上的顺轴方向的裂纹允许镟修或铲沟消除，铲沟深度及镟修后抱轴直径应符合限度

规定。轴颈、抱轴颈的拉伤深度不得超限。 

  第８５条 镟轮要求： 

  一、轮箍外形镟削后用样板检查，其踏面偏差、轮缘高度及轮缘厚度符合限度规定。 

  二、中修镟轮后，轮箍各处厚度差及轮径差不得超限。 

  三、镟削轮箍时，许可在轮箍内侧面上，留有两处总长度不超过４００ｍｍ、深度不超过１ｍｍ的黑

皮。在轮缘的外侧面上由轮缘顶部量起，在１０～１８ｍｍ范围内，许可留有深度不超过２ｍｍ、宽度不

超过５ｍｍ黑皮。 

  四、不许用单弧自动焊或手工电弧焊堆焊轮缘。 

  第８６条 热装轮箍要求： 

  一、轮箍内孔面不得有裂纹。 

  二、轮辋外径圆柱面的锥度及圆度不得超限，不得有负锥度。 

  三、轮箍热装时须均匀加热，温度不超过３５０℃；过盈量按轮辋直径计算第１０００ｍｍ为

１．２～１．５ｍｍ。 

  四、轮箍加垫的厚度不超过１．５ｍｍ，垫板不多于一层，总数不多于四块，相邻两块间的距离不大

于１０ｍｍ。新轮箍及轮箍厚度小于４５ｍｍ时不得加垫。 

  五、轮箍内侧面与轴身中心距离偏差及轮箍内侧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第８７条 轴箱检修要求： 

  一、轴箱体无裂损，轴头挡板和支承良好，拨杆不得弯曲，止推轴承灵活。油脂状态正常，轴箱盖不

得漏油。 

  二、轴箱接地装置完好。电刷无裂损，压力正常。接地线固定螺栓与端盖绝缘良好，接地铜轴不得与

外盖内孔面摩擦。电刷接触面、长度及接地线截面均须符合限度规定。 

  三、轴承内、外套无裂损，滚道和滚珠（柱）不得有剥离、麻点、严重拉伤及过热变色，保持架及固

定螺栓不得折损。 

  滚柱轴承的组装间隙及同一轴箱两轴承组装间隙差须符合限度规定。 

  四、轴箱横动量须符合限度规定。允许在挡板与轴头间加垫调整横动量，垫片厚不得小于２ｍｍ。 

  五、轴箱拉杆金属橡胶件完好。两芯棒对水平中心线的扭转角度不应有明显变化。组装时，轴箱拉杆

方轴在方槽斜面的接触面积及与槽底部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第８８条 传动齿轮检修要求： 



  一、齿轮不得有裂纹，齿形偏差及法面固定弦齿厚符合限度规定（小齿轮固定弦距齿顶１０．７９９

ｍｍ，大齿轮固定弦距齿顶９．６８６ｍｍ）。 

  二、齿边角折损及齿面剥离、点蚀包罗面积不超过限度时，允许打磨后使用。 

  三、大齿轮齿圈不得松缓；小齿轮锥孔面拉伤面积不得超限。 

  四、小齿轮安装后，两抱轴承端面不得与大齿轮座相靠贴。大、小齿轮的轴向啮合偏差以及齿轮啮合

后牵引电动机电枢的轴向窜动量应符合限度规定。 

  第８９条 抱轴承检修要求： 

  一、抱轴盒无开焊、裂纹及明显变形。瓦背与瓦座接触良好，白合金不得碾片、熔化，拉伤深度、宽

度及剥离面积不得超限。 

  二、轴瓦与抱轴颈须均匀接触。抱轴瓦的径向间隙、同一轴抱轴瓦径向间隙差及轴向总间隙符合限度

规定。 

  三、油箱状态良好。毛线刷不得脱落，与轴接触可靠，刷架及弹簧无折损。清除油箱内沉积油垢。 

  第９０条 齿轮箱检修要求： 

  一、箱体不得有裂纹、鼓包或其它变形，呼吸孔、回油孔及给油孔畅通。箱体内不得有沉积油垢及杂

物。 

  二、领圈不得开裂、变形及缺损。上、下箱合口配合良好。领圈毛毡条槽深符合限度规定。 

  三、齿轮箱组装后不得与齿轮接触，各螺栓紧固，防缓件齐全。 

  四、中修时齿轮箱不得漏油。 

  第９１条 悬挂装置检修要求： 

  一、各圆弹簧不得裂损、压死，自由高、组装压缩高须符合限度规定。弹簧组装后中心垂直偏差不得

超过弹簧自由高的３％。 

  二、均衡梁、均衡梁销、旁承支承杆、旁承导框、牵引电动机吊杆销不得有裂纹。弯曲的支杆调直后

须经探伤检查。 

  三、各销、套不得锈蚀和窜动，其卡板状态良好。各销直径、销与套的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四、旁承弹簧不得与座相磨，防尘罩无破损；摩擦环牢固可靠，无裂损。 

  五、橡胶堆不得有裂损及橡胶与钢板间干裂，橡胶堆自由高度应符合限度要求。 

  六、牵引电动机悬挂吊杆橡胶件不得裂损、老化、垫板不得变形。 

  牵引电动机安全托铁不得松动，与电机吊耳横向须完全搭接，其垂直间隙、纵向搭接量与机壳的间

隙，均须符合限度规定。 

  七、均衡梁的水平偏差不得超限。构架与轴箱的垂直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第９２条 减振器检修要求： 

  一、油压减振器检修时须更换工作油，并做性能试验，阻力曲线应重迭，不得畸形。阻尼系数为１０

００Ｎ·ｓ／平方厘米，允许误差＋２０％～－１０％。试验合格后平放２４ｈ应无泄漏。 

  二、摩擦减振器的橡胶弹性球铰无裂损；弹簧完好，自由高符合限度；三角形杆及摩擦片厚度符合限

度。 

  第９３条 构架检修要求： 

  一、构架裂纹或焊缝开焊时，允许焊修。构架的硬伤及局部变形无法消除者应作出记录，必要时须局



部探伤并按构架检查图检查各部尺寸。 

  二、排石器、扫石器安装牢固，胶皮挡板完好，不得有开焊、裂纹。排石器、扫石器距轨面高度符合

限度规定。 

  三、铭牌齐全、完好。 

  第９４条 基础制动装置检修要求： 

  一、制动器各销、套及防缓装置齐全、完好，各销、套的磨耗量、销与套的间隙符合限度规定。各弹

簧无锈蚀、断裂。各部油润良好。 

  二、间隙调节器传动螺杆、滑套、螺母无锈蚀，棘钩、棘轮不得有裂纹，条簧作用良好。螺盖、手轮

安装牢固，无松旷。防护罩密封良好。 

  三、制动缸及鞲鞴杆在行程４０ｍｍ内应无拉伤，皮碗无裂损、变形，密封作用良好。 

  四、箱体无裂损变形，护罩、滤网完好，检查盖齐全。 

  五、制动器安装牢固，上下闸瓦与轮箍踏面间隙均匀，符合规定，边缘不超出轮箍外侧面。在最大与

最小风压下制动缓解性能良好，闸缸无泄漏，手轮及脱扣机构作用良好。 

  六、手制动机各转轴无裂损、变形，链条无折损。滑动轴承光滑，油润良好。丝杆螺母、齿轮、杠杆

完好。组装后动作灵活，制动、缓解作用良好。 

  第９５条 砂箱检修要求： 

  砂箱严密无破损，安装座不得有裂纹，砂箱盖及卡子齐全、作用良好。砂管畅通，砂管距轨面及踏面

的距离符合限度规定。 

车体 

  第９６条 车体检修要求： 

  一、滤尘网、百叶窗、座椅、遮阳板、扶手、门窗锁、地板及司机台等车体附件，均须清洁、完好，

安装正确，作用可靠。 

  二、车顶盖螺栓紧固、齐全，密封良好，不得漏雨。排水管畅通。 

  三、排障器不得有裂纹及破损，安装牢固，距轨面高度符合限度规定。 

  四、车体与转向架的横向间隙符合限度规定。 

  第９７条 车钩检修要求： 

  一、车钩“三态”作用良好。 

  二、车钩在锁闭状态时，钩舌尾部与锁铁垂直面的接触高度、钩舌与锁铁的间隙、钩锁铁往上活动

量，均须符合限度规定。钩体防跳凸台的作用面须平直，钩舌与钩体的上下承力面接触良好。 

  三、钩耳销孔及钩舌销孔的直径、钩舌销与销孔的间隙、钩舌与钩耳上下面的间隙、车钩的开度、车

钩的中心高度、钩尾销尺寸及钩尾销与销孔的间隙等符合限度规定。 

  四、车钩复原装置作用良好，弹簧无裂损及疲劳现象。 

  五、车钩前从板与从板座、缓冲器与后座不得有１ｍｍ以上贯通间隙。车钩尾部与从板间隙符合限度

规定。 

  六、车钩各零部件不得有裂纹。下列情况禁止焊修： 

  １．钩体上的横裂纹；销孔向尾端发展的裂纹；耳销孔处超过断面４０％的裂纹。 



  ２．钩舌上的裂纹。 

  ３．车钩尾框上的横裂纹及销孔向前发展的裂纹。 

  第９８条 牵引缓冲装置检修要求： 

  一、前、后磨耗板有裂纹及变形时须整修。 

  二、缓冲器与从板间不得有贯通间隙，其组装中心偏差、尾框厚度及尾框安装从板处的磨耗量，均须

符合限度规定。 

  三、缓冲器解体检修时，缓冲器箱体裂纹允许焊修。ＭＸ—１型缓冲器橡胶片及隔板须完好。 

  四、导板与缓冲器弹簧盒斜面之间不得有间隙。缓冲器组装长度符合限度规定。 

  第９９条 中心牵引销装置检修要求： 

  一、牵引销、座、传力框不得有裂纹，牵引块、横向止挡、尼龙衬套等不得裂损，磨耗不得超限。 

  二、中心牵引销装置组装后，其前后牵引块与衬板间隙、横向止挡与构架牵引框间隙等符合限度规

定。 

  第１００条 中心支承检修要求： 

  一、中心支承传动总间隙和锰钢板厚度符合限度规定。加垫数目每边不得超过２块，垫片不得窜动。 

  二、支承体、支承座不得有裂纹、变形。对裂纹及磨耗允许焊修。 

  三、钢锥安装牢固。橡胶锥无裂损，其机械硬伤的深度不得超限。 

  四、中心支承复原装置各零件无裂损，连杆头无弯曲，橡胶件不得脱落、老化，外罩无破损。 

  弹簧的自由高、组装压缩高及摩擦套内径、两连杆中心距等符合限度规定。 

  第１０１条 接地装置检修要求： 

  一、接地杆及联线完好，导线截面不小于２５平方毫米，中间无接头，折损面积不超过原形的１

０％，接地点紧固、可靠。 

  二、瓷瓶按第３４条的规定办理。中修时，必须进行７５ｋＶ耐压试验。 

  三、机车各部接地线及电联接线紧固、可靠，折损面积不超过原形的１０％。 

  第１０２条 机车喷漆要求： 

  按规定要求对车体表面、司机室、转向架进行喷漆，涂刷识别标记。漆面须平滑、均匀、光亮，不得

有发粘、皱皮、流淌、剥离现象。 

压缩空气系统 

  第１０３条 主压缩机检修要求： 

  一、机体、缸盖、连杆、曲轴、活塞、活塞销、散热器等不得有裂纹及变形。机体轴承孔处的裂纹禁

止焊修。活塞、缸壁及曲轴颈的拉伤不得超限。 

  二、进排气阀的阀片、弹簧片及其它零件，不得锈蚀及裂损。压缩室高度符合限度规定。 

  三、低压安全阀各部无裂纹及漏风，整定值符合限度规定。 

  四、齿轮油泵状态良好，过滤网完整，压力表显示正确，油管、油堵、接头等不得漏油，油路畅通，

吸风筒过滤网及油脂清洁。 

  五、轴承无裂纹、剥离，保持架、轴头防缓件、联轴器及其橡胶圈等完好。 

  六、定期化验润滑油，符合技术要求。 



  第１０４条 空气压缩机检修后应进行下列试验： 

  一、磨合试验。时间不少于９０ｍｉｎ，磨合中不许有异音、异常振动和漏油现象，转速达到额定转

速时，油压应稳定在４００～４８０ｋＰａ，磨合后期活塞顶部不许有喷油现象，但在活塞周围允许有少

量渗油。 

  二、风量试验。当转速为额定转速时使４００Ｌ的储风缸内压力由０升至９００ｋＰａ所需时间不得

大于１００ｓ或在机车上以一组空气压缩机对总风缸充风，压力由０升至９００ｋＰａ所需时间不大于７

ｍｉｎ。 

  三、泄漏试验。在试验台上使储风缸压力达到９００ｋＰａ，空气压缩机停止转动，由于气阀的泄漏

在１０ｍｉｎ内压力下降不得超过１００ｋＰａ。 

  四、温度试验。空气压缩机在额定转速和９００ｋＰａ压力下连续运转３０ｍｉｎ，排气口温度不大

于１９０℃，曲轴箱温度不超过６０℃。 

  第１０５条 辅助压缩机检修要求： 

  机体及各零件不得有裂损，活塞和风缸无过限拉伤。打风时间符合限度规定。 

  第１０６条 空气制动系统检修要求： 

  一、解体检修制动系统、控制风路各阀（包括：单独制动阀，自动制动阀，中继阀，分配阀，作用

阀，调压器，调压阀，逆止阀，安全阀，换向阀，无动力装置）、各滑阀及座、柱塞及套不得拉伤，弹簧

无严重锈蚀、断裂及永久性变形，橡胶元件无老化、裂损、变形。 

  二、制动系统、控制风路各阀检修后须在试验台上试验，性能符合有关规定。 

  三、ＤＫ—１制动机气阀柜各管路无泄漏，标牌齐全。各继电器、电空阀、半导体器件、辅助联锁、

接插件及布线等的检修按有关专项规定执行。 

  四、电动放风阀、紧急放风阀作用可靠，排风延时符合规定。 

  五、各储风缸无裂纹及严重锈蚀。解体检查分水滤气器、油水分离器、滤尘器，更换不良零件及密封

垫。 

  六、截断塞门转动灵活，开闭位置正确无泄漏。膜板阀的膜片无龟裂及局部磨损。管道安装良好，接

头不得松动、泄漏。 

  七、制动软管、其他软管、联接器无裂损、变形，丝扣完好。制动软管在小修时进行６００～７００

ｋＰａ风压试验５ｍｉｎ，无泄漏；然后进行１０００ｋＰａ水压试验２ｍｉｎ，无泄漏，局部不得膨

出，外径胀大量不得超过１０ｍｍ。 

  八、装车后制动机按规定的检查方法进行试验，符合规定。总风缸及管路泄漏不得超限，高压安全阀

整定值符合要求。 

  第１０７条 轮缘喷油器检修要求： 

  一、吹扫风、油管路，检查无裂纹、损伤，安装牢固，更换不良胶管。 

  二、解体并检修分配阀、喷油嘴、塞门，更换不良零件及橡胶件。 

  三、清洗油箱，更换不良滤网。 

  四、控制板、电空阀、电线路按专项要求检修。 

  五、组装后试验作用良好，喷射位置正常，管路无泄漏。 

  第１０８条 风笛、刷雨器、撒砂阀检修要求： 



  一、风笛音响正常，集尘器内部清洁。 

  二、刷雨器动作灵活。风缸无裂损，阀体、阀面良好，皮碗及雨刷胶皮不得破损，老化。刷杆无弯

曲，工作角度应在９０°以上。 

  三、撒砂阀作用良好，每根撒砂管的撒砂量调整到２～３ｋｇ／ｍｉｎ。 

机车落成试验 

  第１０９条 机车中、小修后均应在Ⅰ、Ⅱ端司机室分别全面操作，进行高、低压试验。 

  第１１０条 低压试验前，测量各电路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下列数值（主电路用１０００Ｖ兆欧表，

辅助电路用５００Ｖ兆欧表）： 

  一、机车小修时，主电路２ＭΩ，辅助电路０．３ＭΩ。 

  二、机车中修时，主电路２ＭΩ，辅助电路０．５ＭΩ。 

  第１１１条 低压试验： 

  一、各控制手柄、主台按钮的机械联锁作用，受电弓的升降状态，主断路器的开闭状态，各继电器、

接触器的动作状态，与主、辅控制手柄位置相应的位置转换开关的动作状态，调压开关进退级状态，牵引

及电制动工况的转换。各有关仪表、信号及照明灯显示情况。 

  二、各故障隔离开关作用。 

  三、辅助压缩机的工作状态。 

  四、各保护装置的作用。 

  五、位置指示器的作用。 

  六、“三项设备”的作用。 

  各项试验动作正常、信号显示正确。 

  第１１２条 高压试验： 

  一、分别操纵主、辅台，检查受电弓的升降，主断路器的开闭，劈相机的正常起动及切换起动，主压

缩机、变压器油泵、各通风机及司机室冷风扇、取暖装置等的起动和运转状态。更换劈相机时测量劈相机

并联运行空载电流。更换各电机或机组时必须查试转向。 

  二、各保护装置及Ｒ、Ｃ过电压保护电路作用良好。 

  三、试验空气制动机各位置的作用，并检查基础制动装置的工作状态。总风缸压力９００ｋＰａ时空

气系统总泄漏量符合限度规定。 

  四、试验风速继电器、风压继电器、撒砂装置、风笛等的作用及各仪表、信号、照明装置的显示情

况。 

  五、检查控制电源屏工作状态及蓄电池充电电压、电流。 

  六、使用单阀制动，在主、辅台操纵调压开关进级，观察Ⅰ、Ⅱ端牵引电动机电流表显示，确认牵引

电动机转向。 

  七、试验电阻制动励磁工况。 

  各项试验电机、电器工作正常，信号、仪表显示正确。 

  第１１３条 机车中修后须在正线试运转。机车以半负荷运行２５ｋｍ，再以满负荷运行，往返距离

不少于９０ｋｍ，观察各部件运用工作状态，均应正常。 



  一、在满磁场时各牵引电动机电流分配偏差不超过１０％。 

  偏差＝［（Ｉｍａｘ－Ｉｍｉｎ）／Ｉｍａｘ］×１００％。 

  二、试运中应经常观察各部件工作状态，应无漏油、漏风、过热及不正常的气味或声响，轴箱上部中

间位置的温升不得超过３０℃，抱轴瓦温度不超过５０＋０．６ｔ℃（ｔ为环境温度）。 

  三、试验后对机车进行全面检查和必要的调整。 

第四章 限度表 

使用说明 

  一、“原形”系指原设计尺寸或数据（若设计修改时，应以修改后的设计为准）。 

  二、“中修限度”系指机车中修时超过或不符合此限度者须予修理或更换。 

  三、“禁用限度”系指机车检查或修理时达到此数值者不得继续使用。 

  四、本限度表内所列的数字，其单位除特殊注明者外，一律为： 

  １．长度（深度、高度、厚度、距离、间隙、直径、跳动量、振幅）——毫米（ｍｍ）； 

  ２．压强——千帕斯卡（ｋＰａ）； 

  ３．压力——牛顿（Ｎ）； 

  ４．时间——秒（ｓ）； 

  ５．电压——伏特（Ｖ）； 

  ６．电流——安培（Ａ）； 

  ７．电阻——欧姆（Ω）；接触电阻——微欧（μΩ） 

  ８．电容——微法（μＦ） 

  ９．耐压——千伏（ＫＶ，频率５０赫，实际正弦波，时间１分钟）； 

  １０．绝缘电阻——兆欧（ＭΩ） 

  五、限度表中，凡遇ＳＳ１型和ＳＳ３型机车限度不相同时，均用斜线隔开，斜线前为ＳＳ１型，斜

线后为ＳＳ３型。 

  六、第三章基本技术规定中所提及的“限度”，系指本章所规定的数据；所提及的“技术要求”，系

指设计图纸、专项资料或其它有关标准。 

  各部件的限度如以下各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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